
济宁市兖州区教育和体育局文件
兖教体发〔2022〕7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小学教师外出
学习培训活动的通知
各镇（街）教委，区直各学校（单位、幼儿园），局机关各科室：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小学（包括幼儿园，下同）教师外出学习培训组织管理工作，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益，根据省、市、区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教育实际，特通知如下。

一、严格规范培训项目
学校组织外出培训应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通过多种有效途径，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注重培训的实际效果和培训结果的运用。

学校组织参加的培训一般应为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业务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原则上不得自行安排参加各类社会机构组织的培训，确需参加的，培训主题应围绕学校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办学特色、学科建设等。
二、加强培训过程管理
（一）严格审批程序。各镇（街）教委副主任、中心中小学、 定点初中校长、中心幼儿园园长；区直各学校（单位、幼儿园）主要负责人外出学习培训，应按照《兖州区教育体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干部请假报告制度的通知》（兖教体字〔2017〕4号）规定流程报区教育和体育局审批。其他领导干部和教师外出培训，参训人员3人及以下的，由参训人员所在镇（街）教委、学校审批；参训人员3人以上的，报区教体局审批备案。
（二）严格培训考核。各学校要建立外出培训管理档案和培训资源库，凡外出学习培训的教师，将培训资料、心得体会等交所在学校（单位）备案。各学校要支持培训教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外出培训教师要在本镇（街）、校范围内汇报交流学习心得；根据全区教师培训工作的需要，在区级培训中承担专题讲座、示范课等任务。

（三）严格人员选派。各学校安排外出培训教师时，在满足选派条件的基础上，应扩大培训覆盖面，保证大多数教师有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避免培训长期集中在部分教师身上。

（四）严格费用报销。各学校严格按照济宁市兖州区财政局《关于调整兖州区区直机关差旅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兖财字〔2016〕35号）等相关财务制度，按要求审批报销培训费用。

三、严格培训纪律
（一）外出学习人员应注意个人形象，不做有损学校和兖州教育形象的行为。

（二）外出学习人员应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干部培训有关规定，严格遵守培训实施单位学习纪律和要求。

（三）外出学习时应认真做好学习笔记，要积极参与交流活动，提高培训效果。

（四）外出学习严禁擅自扩大范围或改变线路，严禁借学习、培训、会议等名义变相公款旅游等违规违纪行为。学习活动结束后要按照审批时间立即返回，返回后要及时向派出单位报告。

四、其他
本通知所称外出培训是指根据政府和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下发的通知或指令，到本辖区以外的地方参加的各类培训、会议、交流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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